
结婚才一年

离婚遭索2000万

“我和妻子结婚才 1 年多， 现在

她不但提出离婚， 要求按照我的年收

入分一半， 还让我给她房产的一半份

额 2000 万元， 我觉得她有点‘狮子

大开口’ ……”

多年前， 我曾经代理谭先生提起

离婚诉讼， 艰难地离了婚。 没想到几

年不见， 他不但再婚了， 而且又一次

面临离婚。 基于上一次的“合作” 经

验， 谭先生第一时间想到找我咨询一

下。

经过前一次的代理， 我对谭先生

的情况有所了解， 他在事业方面发展

得十分顺利， 当时已经是一家大公司

的部门经理， 收入不菲。 但在感情方

面， 谭先生却一直颇为不顺。

上一次离婚， 就是因为谭先生意

外发现妻子出轨， 他坚决要求离婚，

最终通过诉讼才摆脱了那段令人不堪

回首的婚姻。

“你说妻子要房产的一半份额

2000 万元， 那么这处价值 4000 万元

的豪宅你是什么时候买的？ 又是登记

在谁名下的呢？” 对于房产， 我主要

关心的是购买时间以及产权登记状

况。

“我之前离婚的时候， 你不是帮

我争取到了房子嘛！ 离婚后我把那套

公寓卖掉了， 另外加了钱， 再加上银

行贷款买了这套别墅。 经过这些年房

价涨涨跌跌， 目前这套别墅的市场价

大概是 4000 万元。 我买的时候还没

认识现在的妻子， 所以是登记在我一

个人名下的， 但是婚后我给她加了名

……”

为补偿妻子

房产证上“加名”

谭先生告诉我， 他离婚后单身了

两年多， 后来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她从来没结过婚， 年纪也比我小很

多， 最开始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后来发现彼此还挺谈得来。 但是我因

为离过婚， 当时还不是特别想要结

婚， 因此婚前我们先共同生活了一段

时间。 后来双方的父母都催我们， 尤

其是我还没有孩子， 父母一直催我早

点结婚生个孩子， 于是我们就去领了

证。”

谭先生说， 他因为是再婚， 因此

对于再操办一次婚礼内心十分抗拒，

而妻子对此却十分憧憬， 两人为了这

事几乎要闹掰了。 “最后我提出， 在

别墅的产权证上给她加上名字， 作为

给她的补偿和保障， 她最终同意了不

办婚礼。”

再婚后， 此前已经辞去工作的妻

子再没有去找过工作， 谭先生让她好

好打理家事， 有时候妻子还会去陪陪

谭先生年迈的父母， 两位老人对这个

儿媳妇都挺满意。

支付600万

双方“好聚好散”

但是结婚刚满一年， 谭先生的妻子

就生了一场大病。 由于那段时间谭先生

正好在国外出差， 几次打算赶回都因为

临时有事一拖再拖， 这让妻子非常不

满。

等到谭先生订了机票回国， 妻子在

岳父、 岳母的照顾下已经出院了， 并且

妻子住回了娘家。

谭先生从机场赶到岳父、 岳母家，

结果拖着行李带着花的他吃了闭门羹，

岳母表示女儿不想见她， 谭先生在微信

上发消息也始终没有回复。

几天后， 妻子在微信上告诉谭先

生， 经过和父母商量， 她郑重提出离

婚， 希望能够好聚好散， 并提出了财产

分割的诉求。

“我一方面还是希望能够挽回她，

但是另一方面， 基于我目前的工作情

况， 如果她不能理解和包容， 我也觉得

将来还是不断会有矛盾发生。 也许， 当

初我仓促再婚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谭先生表示， 他愿意给妻子一定补

偿， “但是， 房产折价分一半这个诉求

从法律层面来说合理吗？”

对此， 我告诉谭先生， 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 夫妻一方将其个人所有的婚前

财产变更为夫妻共同所有， 这种给予行

为一般是以建立、 维持婚姻关系的长久

稳定并期望共同享有房产利益为基础

的。 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应当根

据诚实信用原则妥善平衡双方利益。

“从你们的情况来看， 双方共同生

活时间不长， 并且你妻子长期没有工作

和收入， 因此无论是对于当初婚前的购

房还是婚后的共同生活， 她从经济方面

来看都贡献很小。 当然， 对家庭的贡献

不能光看经济层面， 你们婚前同居阶段

和婚后共同生活阶段， 你都因为工作繁

忙对家庭照顾较少， 你妻子不但照顾你

的生活起居， 也经常和你一起或者代表

你去探望你的父母， 甚至曾单独陪他们

去旅游， 应该说也尽到了妻子的义务。”

另一方面， 在婚姻生活中， 谭先生

负担了几乎全部家庭开销， 因此如果纠

纷诉至法院， 法院会综合考虑共同生活

情况、 双方对家庭的贡献、 房屋市场价

格、 离婚原因等因素来确定补偿数额，

“分一半” 很可能无法获得支持。

过了一个多月， 谭先生告诉我， 他

和妻子已经协商确定了总共补偿 600 万

元的协议离婚方案， 并且已经提出了离

婚申请， 只等过了“离婚冷静期” 去正

式办离婚了。

“这下， 我真的得上‘结婚恐惧

症’ 了。” 谭先生苦笑着说。

□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由于法律规定房屋的产

权以登记为准， 因此如果房

屋登记的产权人是夫妻两

人， 又没有约定各自份额 ，

原则上应当一人一半。

但如果是一方婚前的房

产， 另一方在婚后通过 “加

名” 确认了产权， 那么离婚

时就未必平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 （二 ） 》 第五条明确 ：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 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

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

者双方名下， 离婚诉讼时房

屋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 双

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

议且协商不成的， 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 ，

结合给予目的， 综合考虑婚

姻关系存续时间、 共同生活

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 离婚

过错、 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

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

素， 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

有， 并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

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

补偿的具体数额。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 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

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

名下， 离婚诉讼中， 双方对

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

协商不成的， 如果婚姻关系

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

大过错，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

当事人诉讼请求， 判决该房

屋归给予方所有， 并结合给

予目的， 综合考虑共同生活

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 离婚

过错、 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

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

素， 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

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

偿的具体数额。

给予方有证据证明另一

方存在欺诈、 胁迫、 严重侵

害给予方或者其近亲属合法

权益、 对给予方有扶养义务

而不履行等情形， 请求撤销

前两款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的 ，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

根据上述规定， 这样的

房产一般会判归赠与方， 但

是赠与方需要支付一定的补

偿， 具体补偿数额需要 “结

合给予目的” 并 “综合考虑

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

况、 离婚过错、 对家庭的贡

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

价格等因素” 来确定。

婚内房产“加名”

离婚不一定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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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先生之前的离婚诉讼是我代理的， 多年不见， 他再次

找到我咨询的， 竟然又是离婚的事。

因为婚内给妻子在房产上“加了名”， 妻子提出离婚时，

要求按照房产的一半份额支付 2000 万元补偿……

4000万元豪宅

婚内给妻子“加名”

离婚要求分一半

经协商补偿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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